清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
2025年度法治建设工作总结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法治政府建设是重点任务和主体工程，率先突破行政执法工作面大、量广，一头连着政府，一头连着群众，直接关系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对法治的信心。为了全力做好新时代下城市管理工作，根据我县法治政府建设相关的工作要求，县城管局紧紧围绕“为民城管”创建、“四型机关”创建工作，积极探索推进城管工作新模式，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现将我局2025年度法治建设工作总结如下：
一、深化理论学习，提升依法行政的意识和能力
县城管局深入学习了党的二十大关于全面依法治国一系列新部署和新要求，特别是二十大报告中关于“坚持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重大部署。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法治思想；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委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精神。根据《法治清河建设规划（2021-2025年）》相关要求，在工作中做到坚持学法用法，依法行政，文明执法，着眼于实现“十四五”时期法治建设规划的目标任务，以落实《法治清河建设规划（2021—2025年）》《清河县法治政府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清河县法治社会建设实施方案（2021—2025年）》为主线，开展“为民城管”品牌建设年活动，逐步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规范文明的治理体系。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了依法治县规范化建设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中长期法治建设规划、年度法制工作要点等情况，严格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按要求聘请法律顾问，设置公职律师，弘扬社会主义法制精神，推动实施“八五”普法规划，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
2、 加强制度建设，促进规范执法的意识和能力
注重制度建设，依法合规决策。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严格落实行政执法公示制度，在省、县平台及时做好我局事前、事中、事后公示，共公示46项内容；全面推行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着力规范行政执法程序，目前达到执法必记录；全面推行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明确审核范围、审核内容，着重审核行政执法程序是否合法、案件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合法充分、适用法律法规是否准确、裁量基准运用是否恰当，执法文书是否规范齐备。
全面落实“三项制度”；落实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基准制度，并参照执行《河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系统行政裁量权基准（试行）》；使用统一的执法文书格式，建立《清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行为规范》、《清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执法事项清单》等制度，落实“律师驻队”制度。为了进一步规范我局行政处罚行为，规范处罚案卷审批签批流程，理顺行政处罚案卷制作、加强行政处罚案卷管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上级有关规定，结合我局实际，并向2位律师征求意见，于2025年6月5日制定出台了《清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关于规范行政处罚案卷审批签批流程的意见》，并组织全体执法人员培训学习，让每一份执法案卷都成为经得起法律检验和社会监督，为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提供坚实支撑。
三、坚定服务理念，依法化解社会矛盾
县城管局坚定不移的以“为人民管好城市、全心全意做好城市管理”为中心服务理念，在实际工作中，依法、科学的化解社会矛盾纠纷。例如占道经营、乱贴乱挂、店外宣传、露天烧烤等轻微违章行为，用“7”的手段（服务手段：劝导、疏导为主，例如：创建华山路、文昌路、嵩山路等9条市场疏导街，和2个市场疏导点位）解决；对于屡劝不改、违章停车等问题，用“2”的手段（管理手段：首先张贴温馨提示一周，之后再贴罚单）解决；对于擅自设置户外广告、擅自处置建设垃圾、擅自挖掘城市道路、燃气设施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用“1”的手段（执法手段）解决。
四、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科学合法制定行政重大决策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县依法治县委员会工作要求，进一步推动落实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根据中央、省、市关于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的相关通知要求，结合我局实际，制定了《清河县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党政主要负责人履行推进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人职责清单制度》，并严格执行。
一是加强组织领导，依法治县规范化建设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全体会议，制定中长期法治建设规划、年度法制工作要点等情况，严格落实法治建设第一责任；二是执行重大行政决策专家论证、风险评估、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等法定程序，禁止未经合法性审查或者审查不合法的决策提交讨论，不断规范执法行为，狠抓依法决策机制，建立健全法律顾问制度，积极推进政务信息公开，认真落实行政机关出庭应诉制度；三是依法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推动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四是坚持和完善领导干部学法用法制度，着力提升队伍依法行政水平 ；五是狠抓普法宣传教育，扎实办理法治惠民实事。
五、下一年度工作安排
县城管局下一年度工作将以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为根本遵循，紧扣“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达到更高水平”的目标要求，持续贯彻落实深化法治政府建设工作举措。
继续完善依法行政制度体系，严格落实“三项制度”，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健全行政执法及行政执法监督机制，持续完善各项工作的公示制度。以规范案卷制作为抓手筑牢执法规范化根基，持续推进“为民城管”品牌建设，积极探索推进城管工作新模式，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扎实推进“八五普法”收官与“九五普法”衔接，做好法制宣传教育活动，让法治精神深入人心。持续完善和落实领导干部学法制度，加强行政执法培训，加强普法宣传教育工作，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持续深入推进“入企扫码”政策落地，规范执法行为提升执法能力，不断优化营商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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